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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主要的目的是討論社會運動與政治的關係，牽涉到下列三個

問題：一、社會運動如何定義「政治」？二、眾多的社運如何彼此團

結？三、就工運而言，如何面對政治化的挑戰；四、有關於霸權與民

族主義的一點延伸討論。其實，社運本來就常常在討論上述這些問

題，本文大概只是把一些看法作個整理而已。

一、社運的三個目標

一般說來，社會運動有三個主要的目標。第一，是尋求政策的改

變。例如，透過工人階級或特定團體的行動，遊說政黨接受新的觀

點，或者（經過組黨或參選）直接取得改變政策的權力，並於其後執行

相關的法案。當然每個政策背後都有一定的政治信念、綱領、以及如

何操作化的策略與方法，即便有些團體的政治信念不是很透明，但透

過比較不同團體的主張，總還是可以辨識其大概的位置。一般而言，

「尋求政策的改變」是被歸類在「傳統政治」的範疇裡。像是高教工會主

張必須改變當前高教市場化的政策方向，而具體的倡議行動則會針對

《私校法》、《大學法》、《勞基法》、退場方案、學費政策等等。社運領

域當然有此面向，一般也經常（只）以這個面向來定義所謂的「社運與

政治」，如果社運所主張的政策訴求（例如「拒砍七天假」）失敗了，人

們也會直接說是「社運的失敗」；雖然社運遠遠超過這個目標。

第二，是尋求意識與文化的改造。例如，批判某種文化霸權（不只

一種），發展論述來開拓新思維的可能空間，從而令人能用另類的視角

看到不一樣的當下與未來。這是在文化與價值層次上的反思行動，或

者標明為「文化政治」亦無不可。從英國發展出來的「文化研究」，大概

就是在這個層次上進行對抗。當然在這個範疇底下有大量的學術論著

是被歸類在後現代思潮中：它們經常透過後設的批評，指出隱藏在言

說背後深刻的意識型態與權力結構，並以此批判的力道來改變知識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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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受形成的常規，企圖顛覆既有的霸權。雖然，很多這類的文化批判

工作常被社運組織工作者嘲諷為「掉書袋」，對言說無盡的後設獵殺只

是「滿足了學者的知識名聲」，而批判社運所動員（所隱藏）的保守意識

型態「距離運動太遙遠」，總之「老是那一套」；但我仍覺得文化政治是

社運不能偏廢的目標。實際上來說，進行組織工作的時候，本來就不

可避免地會挑戰人們腦中既存的文化觀點，這本來就是社運核心的內

在任務。反過來說，難道不是因為霸權的作用才使得新的改變難以出

現嗎？這事實上也是葛蘭西的立場：透過教育與說服來爭奪文化霸權

的陣地戰，正是現代社會革命的關鍵。

第三，是尋求培力與改變日常的社會關係。社運團體會經常要求

自我實踐「平等」與「民主」的關係，這是因為深刻體會到「個人即政治」

的意義；其強調銘刻在身體與社會行動中的各種壓迫關係，必須透過

（自我與相互）培力的過程，才能真正去除。無論是對此意義清楚自

覺，或僅是進步氛圍下的情感必要，這種政治實踐的方式不僅會改變

日常生活領域中的社會關係，同時也被認為是改變整體社會的基石。

有人認為這種特別著重在「個人即政治」範疇的運動型態，是一種「慢

政治」的形式；反過來說，這也意味著「傳統政治」是「快政治」，其缺

點是將民主庸俗化、形式化，缺乏真正的溝通與論辯的實質交往。慢

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實踐，慢，但其一點一滴的改變卻是貨真價實的。

無論如何，以上三種政治的形態在現實上是很難以分割的，任何

社運都會同時碰到，大概也很難說只有一種才算是政治，其它則非。

例如有人認為「文化政治」只是學究「言說解構」的遊戲，「慢政治」則是

毫無實效的資源浪費；又或者反過來說，一切都必須從「慢政治」做

起，不必去關心「太大的」政策問題⋯⋯這類的論點，其實是對社運比

較片面的看法。若此，在論斷其「成敗」時不免會失去公正性。又如上

所言，僅以其在傳統政治領域的政策主張是否取得成果為標準來評價

社運，則會忽視了它在對抗過程中，於意識層次與受壓迫者培力中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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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生的顛覆力量。以下，我會討論台灣社運政治力量的發展，雖然看

起來比較集中在「傳統政治」，但同時也牽涉到意識與組織的層次，文

中就不特別說明與區辨了。

二、社會運動複數化的現實

一般說來左翼的傳統政治，是以工運團體與總工會為主的組織方

式。透過具有戰鬥力的總工會，工人運動最終能組成政黨來實踐其政

治綱領。當然，若工人政黨取得了政權，可能會改變一地或一區域的

資本主義的走向，不管是在所有制上的徹底挑戰，或是作某種程度的

修正（社會民主）。不過台灣社會的現實情況是，當代文化霸權的爭奪

已經不僅僅是在所有制與分配正義的範疇；或者說，「階級」並非唯一

指向未來社會的正義論述，性／別、族群、身心障礙、環境⋯⋯等社

會運動，共同形成了新的道德語境。其中特別強而有力的是認同（身

份）政治─即根源於「身分」之不平等與歧視所引發的抵抗，而且就

算是階級運動都有轉化為身分政治的傾向。不論此霸權內在的不同運

動如何彼此矛盾，此「人民民主」狀態早就不是一個理論，而是一種現

實狀態；這一點與西方社會一致。但與西方「人民民主」的根源不同

─西方是不同社運挑戰強大的階級運動；而台灣的「人民民主」則是

關聯到民族主義轉化的歷史過程─從「單一族群」到「多元文化」之民

族主義轉型後，民族國家的界線之內允許（也必須「充滿」）「多元」空

間，否則將傷害到台灣民族主義本身存在的基礎。故而，身分政治化

的階級運動、族群、性／別⋯⋯等，共同佔據了同等的論述位置。

當然不是因為此霸權狀況，人們就必須同意人民民主路線，我們

得在理念上加以檢驗。理論上來說，性／別運動、族群平等運動的壓

迫性質是無法被化約到階級的。異性戀父權體制、種族主義（或人類對

於自然的剝削）的歷史，並不等同於階級壓迫，其性質亦不會因為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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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義的消失而消失，它們各自可以是獨立的對抗線索，雖然彼此之間

總是相互關連在一起。簡言之，傳統左翼論述無法涵蓋其它運動狀

態，社會壓迫形式並非是中心輻射狀的圖像，而是多元與複數的存

在；雖然諸壓迫彼此相關，但卻無法在根本上相互化約。因此，勞工

運動只是眾多運動的一支而已，雖然可能因為歷史的因素，組織的力

量表面上看起來會比較「大支」一點。

工運在很多時候會與其它社運形成聯盟；譬如說，女性與原住民

的工資低於男性與漢人，她們同時面對了階級與性別、階級與族群的

壓迫關係。團結自然是因為議題的性質使然，而不是簡單的異議人士

間人際關係的作用。在任何一種社會運動裡面，都有可能同時存在著

多重的壓迫關係，它的抵抗也包含了多重的面向。當然，多重面向不

一定會在運動的過程中「自然而然」地發展出來，多多少少是因為組織

者的推動─如果他們願意面對其它社運議題的話。

西方有個有趣的比喻：當諸運動的論述完全飽滿後，像是不斷有

水倒進許多杯子一樣，關懷的面向就滿溢出來（spill over）；若每杯水都

倒得很滿，自然水流一片。在這種意義下，各種運動彼此會產生跨越

單一議題界線的團結。這無法單從理論分析就獲得效果，必須是組織

之間透過多重的合作行動所產生的聯盟關係。舉例來說，因為工業生

產過程中造成環境污染與員工曝露所直接引發的乳癌疾病，既是環保

運動、勞工運動、社區運動、婦女運動，更是病患權益的運動。既要

挑戰資本對員工、環境的剝削，也同時對抗了「病體＝無知病患」、「拒

絕社會致病因素的純生物因果關係」的醫療公衛知識。因此運動必須聯

盟婦女組織（她們經常因為類似疾病而受到「異常女性」的污名）、社區

工作者（受污染的居民）、工會、環保團體、以及進步的公衛運動。在

這樣一個運動裡，當它的論述飽滿後，自然會組成新的團結聯盟。運

動並非是在抽象的綱領指導發生的，而是多重壓迫關係下的結果。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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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的例子來說便是RCA運動，你可以看到它從不同面向開展出來的

多樣抵抗。

無論如何，在類似的聯盟中，我們除了必須面對彼此訴求、論述

方向、組織形式之間的差異，也會同時展開同盟內在的相互培力與學

習；對於政策、論述與組織三個層次的政治形式，都會發生實質的改

變。我的意思是，聯盟不單純是針對特定議題而形成的短期合作平

台，它其實會產生整合（或分裂）的效果。

三、從總工會到左翼政黨

把未來寄望在從總工會走向左翼政黨的人，應當很容易就觀察到

台灣社會並沒有階級對抗的傳統；在這一點上，把希望寄託在「人民民

主」同盟的確是一種選擇，更何況所謂進步的意涵也不僅止於分配正

義。一方面缺乏階級對抗傳統，另一方面則是多元民主的複數社運現

狀，因此台灣「社會民主黨」雖然有著傳統左翼政黨的名字，但實則是

人民民主的內容；而其中強而有力的隊伍則是性／別運動。雖然性／

別運動可以對抗異性戀父權體制的壓迫，但它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的解

毒劑；對抗資本主義這一任務自是工運之責，難以寄望於其它運動。

而從過去到現在，雖然勞工運動有組織政黨的企圖，但因歷史（國家統

合主義）與制度（碎裂化的工會）的因素，工運的力量一直無法真正壯

大，甚至連一個具有戰鬥性的總工會都無以為繼。簡言之，要走上這

條「總工會—左翼政黨」路線，必須面對弱化的工運現狀，它不僅在階

級對抗上，連在論述分析與組織形式上都頗為窮困。

先討論組織形式的問題。因為國家統合主義的影響，台灣的企業

工會（場廠工會）格局嚴重地限制了自我壯大的可能。它的力量（規模）

大小完全是由資本所決定的，它也習慣於以企業體（或老闆）為認同的

對象，而不是向著工人自己的認同。即便在同一企業內，也可能因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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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本與國家對不同身分的彈性切割（定期契約工、真聘僱假承攬員工、

派遣工、實習生），而產生工會會員（正職）與非會員（非典則非會員）

的對立。就同一個產業、或同一職業類型的勞工而言，雖然共同經歷

這個產業或職業的興衰，但是卻被切割成為不同企業與受僱身分，無

法團結在一起成為一個堅強的集體力量。

再者，若以工會聯盟的層次來看，當工會組織聯合在一起時，並

不是勞工力量的加乘，反而是廠場限制的強化，為什麼呢？由於聯合

會（地方或中央的總工會）的產生，內在的權力關係的安排還是以這個

廠場工會為基礎（會員工會，而非自然人組成的總工會），因此，每一

個會員的會費，都經過了基層工會逐級向上及工會轉繳。基層工會、

地方總工會、中央的總工會都需要運作的經費，在層層分配之後，每

層級的工會都所剩無幾，難以支撐出工會的規模。所以，中央級的總

工會一向非常窮，區域的總工會幾乎只能支撐一兩位專職會務人員，

基層工會更不必說了。當然，除非是大型的單一工廠，有幾千人的員

工，要不然以台灣資本規模偏向中小企業（兩百人以下）的現況，幾乎

無法產生一個有規模、有力量的真正大型工會。這還不說這麼多工會

頭人在一個大型的工會聯盟裡頭如何及能否真誠合作的問題了。

西方學者曾以「組織之片斷化」分析工人階級團結的障礙，大意是

指涉雇主權力所及的生產現場之制度安排；然則台灣的片斷化現象除

此之外，還是「工會領域」的，這不免令人感到訝異。不過從法律上來

說，工會組織的調整完全是不需資本同意的，透過組成職業與產業工

會的形式，掃除過去團結的障礙，應當才是工運未來要走的大方向。

而一旦組成產業與職業的工會，它內在的認同會產生改變，不再是「向

著企業（主）看的」，而是對著自己的產業與職業來分析的視角。例如

「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」的潛在組織對象當然不僅僅是華航，而是此

區域的所有空服員們。經過工會的運作，不同企業體的空服員的確可

以逐漸去除對於資本的認同；組織規模與經費可以放大，團結的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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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規模由工人自己決定，認同不再向著資本，而認同的轉向也會帶來

論述上的刺激。

透過企業之間的比較，職業工會比較能夠清楚理解勞動剝削的普

遍性質，而非僅以「因為我家老闆人格如何⋯⋯」來解釋勞動現場上的

各種不正義。產業工會的組成則更為複雜，牽涉到企業體、勞動者之

間的各種差異，乃至於必須理解國家特定的產業政策；準此，工會對

話的對象也將擴大到整體的社會大眾，論述必須要更「社會化」。另

外，產業工會的存在也帶來完全不同於1990年代中期勞工陣線所提出

的「工運社會化」的基礎：當時「工運社會化」完全是從運動理想上出發

的呼籲，並不是工會組織上的必然。而全國性的產業工會則有潛在的

力量，針對特定產業政策與社會、國家進行對話。無論如何，比起企

業工會，新的組織形式更有跨越企業限制、跨大團結層面、發展新論

述的可能，而新的論述才是團結社會形成政治力量的基礎。

就論述上來說，工運的語彙似乎「低度發展」了。比如說，許多工

會在指責其資方作為時，經常以「鴨霸」來描述勞動現場的控制。的確

是如此，我們確實活在如謝國雄（1997）所描述的「市場專制」裡。以

「政治民主」（或布若威〔2005〕所謂的「內部國家」）觀點來思考這個問

題，並非是一種比喻，而是現實鬥爭中如何說服、團結與對抗的問

題。就以這個說法來看，台灣在1980年代已經發展出所謂「產業民主」

的論述，現實上國營企業也實施了「勞工董事」；但是，到底「民主」的

成效如何呢？民主給勞工什麼可貴的經驗，值得我們複製到大大小小的

企業之中，以及說服社會大眾這是台灣社會進步的方向？光就這一點

而言，我們其實一直停在1980年代的水準。更重要的是，「民主」與「政

治權利」是可以連結其它社運的論述之一，這才顯得其發展的重要性。

再比如說，之前提及多重壓迫關係，我舉了RCA的例子。它本身

內具了職災、環保、性別與醫療等面向；這些多面向的論述發展而形

成的對外連結，都有可能帶來新的團結景況。另外，也可以設想像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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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事業的產業工會，其直接與社會對話的景象就會更為明顯。比如

說教育工會、醫療工會、社工工會、交通產業的工會，這類的總工會

必須說服社會大眾，為什麼工會行動是值得支持的，從而對抗整體的

新自由主義政策，捲動社會對於工會的進步看法。

更不用說整體性的勞動政策議題，譬如低薪與過勞（高工時），除

了直接關聯到工資、工時與休息時間的鬥爭，也關聯到工作效能（過勞

的工人無法提昇工作效能）、職災、低生育率、青年貧窮（世代正義）、

社會安全保障（勞動力市場的規模影響了退休年金）等等議題。而這些

議題進一步思考，則牽涉的社會層面就更廣了，如：少子化牽涉到各

級教育的困境（如大學退場）與老年長照。總而言之，我認為，雖然是

工時與低薪的問題，但此議題本來就不只是勞動領域的問題，而是關

聯到如何實現一個正義的社會政策問題。如此，工會其實需要大量的

論述工作，以及日常的說服：在運動上必須得跟整個社會進行對話。

無論如何，雖然有如上組織與論述的限制，但制度上賦予工會的

潛在力量仍在。事實上，在台灣所有社會運動之中，工運不管在任何

政黨主政下，仍能於每年五一勞動節時固定進行動員與倡議，其實還

是很不簡單的。若處於特定議題的高峰，甚至可以達到幾萬人；即便

是運動低潮、分裂動員，人數加總也可有七、八千人。幾個具有行動

力的工會聯盟與工運團體，雖然立場不一，但總體而言，仍使得每年

五一的行動顯得熱鬧；這還不算上固定舉辦的秋鬥傳統與移工的遊

行。換言之，因為工運有工會的架構支撐：不論工運有多少缺點，這

個制度性安排本身便具有深厚的潛力；換言之，經過組織的轉化、連

結社運擴大合作、以及論述的充實，總工會仍會是左翼政黨的堅強基

礎。設想一個總工會，在組織上能夠超越過去被限縮的架構，在論述

上經由諸多議題而能與其它社運連結、相互培力、進一步說服與領導

整個大社會，那麼總工會將成為有能力提出政治綱領的準政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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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關於霸權

最後說明幾個補充性的觀點，進一步討論一下葛蘭西的文化霸權

／陣地戰，以及民族主義的問題，雖然不是很完整，但也許可以延伸

出不同的討論。傳統的左翼總是提到列寧的運動戰略，其主要是適應

於當時俄國的農業社會狀況，在其中城市是關鍵的政治中心，而在核

心空間中透過有效的戰鬥（以先鋒隊將城市攻佔），就直接改變了政

權。但葛蘭西認為當代民主政治結構之下的國家，要透過這種所謂的

運動戰改變政權則無異於自殺，畢竟「市民社會」並「不同意」如此的政

治權力轉換。因此真正關鍵的是大眾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「同意」（正

當性），此「同意與否」即意味著爭奪文化霸權的陣地戰；對葛蘭西而

言，倒不是說運動（罷工、集會等等）本身不重要，而是因應政治社會

的變遷，對革命的核心戰略做調整：透過論述、教育等方式來說服人

（以上參見波寇克 1991）。

台灣社會解嚴以來的政治狀況其實也是如此。既是集結動員，也

同時是霸權的爭奪；總是在大規模動員且「人心思變」後，由某政黨透

過選舉的方式取得政治權力。當然因為歷史的因素，民族主義一直是

最具支配性的霸權，沿著統獨切線蔓延出來的各種話語，基本上統治

了絕大部分的政治論述；而這也意味著，民族主義的界線經常限制了

其它問題的延伸。舉例來說，台灣資本家壓迫台灣工人是不正義的，

但是如果此人為「民族資本家」努力於對抗中國（或韓國），那就另當別

論了。另外，若階級壓迫跨越了民族的界線，那麼此壓迫便可以「被忽

略」，或「完全不存在」於討論之中，例如台灣資本家壓迫其它國家（韓

國Hydis工人，中國富士康）的勞工時就不一定需要被看見。

台灣民族主義在論述上具有支配性的地位，自然也干擾了其它的

「普世價值」。好比說，「具有普遍性」的權利論述就受到民族界線的侵

蝕，像是外籍生（特別是陸生）的各種權利「當然不能跟台灣人一樣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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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」（學費、健保費、工作權都有不一樣的規範等）。有時候在民族想

像中，優越或親近於我們的其它國家人民會有比較好的待遇（特別是歐

美的白人），落後或對立國家的人民則相反地會遭到污名（如中國人）。

用抽象的話來說，民族主義的想像是我群與他群的區別，此點與普遍

化的權利論述、或超越民族國家界線的各種社會壓迫關係，邏輯上有

所衝突。雖然有人會說，台灣是個多元文化的國家，但這並不證明民

族與多元文化之間沒有矛盾。

如前所述，台灣的民族想像有一個從「單一族群到多元文化」的轉

向過程，原先主要以閩南人為主的民族主義，到五大族群（外省人、閩

南人、客家人、原住民、新住民）共生共存的多元民族國家。雖然，這

個轉化給予了弱勢族群象徵上的地位，用以縫合在單一族群民族主義

階段時其在論述上的裂縫；例如國慶等重要的儀式性場合，必定由原

住民（或新住民）來開唱，以證明我們是個真正多元的國家。當然也因

為如此，社會上對於各種身分差異有了更多的「尊重」（好比說，連反

同者都得心不甘情不願的說：「我尊重同志」）。但無論如何，轉化僅代

表民族構成元素的異質性，並不代表民族邊界的取消。多元也者，其

實是被限制在「國家一體」的框架中進行的。

無論如何，當全民族直接等同於受壓迫者的時候，其民族獨立運

動經常是重要的進步力量，如殖民地的獨立運動，內在有其對抗殖民

的正義性。然則，如果民族之間的關係遠為複雜，各種壓迫關係橫跨

民族界線，要以民族主義領導所有其它的反壓迫運動，既不現實，也

不可欲。而當代台灣（反中）與中國民族主義（反美）總是將論述過度簡

化，既是以民族為「前提」、又是以民族為「結論」的某種循環式的情感

宣傳。當然，對社運而言比較重要的問題在於：除了議題的排除或收

編之外，民族主義所動員的激情經常超乎理智，而被製造出來的「內部

它者」也經常受到高度的歧視與敵意。簡言之，民族主義在歷史上產生

過太多對它者的壓迫，而這絕非是社運應當要走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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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運當對民族主義保持一種清醒的狀態，應如安德森（1999）一

般，在同情弱小民族遭受壓迫的同時，也將「民族」徹底解構，視之為

各種複雜條件下的「人造物」，不輕易受其召喚而成為民族之士卒。社

運也許可以努力在民族主義的「邊界」上進行突破，以普遍主義的社運

標準面對跨越這些邊界的移工、外國人、敵國人，而非接受民族的界

線；雖然有時候「背叛」自己的民族情感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我甚

至認為即便是具有民族情懷的社運工作者，為了保持自身的清醒、不

陷入民族情感的漩渦，亦當懷抱著對民族某種「刻意升起的解構」─

這當然是長期反思所可能帶來的效果，也是文化政治的一環。而在此

「刻意的解構」的基礎上，民族有可能被逐漸消解，或者轉化「民族國

家」為「去民族化的國家」工具，例如：在資本積累的全球掠奪過程

中，社運可以要求「國家」扮演某種抵擋新自由主義的角色。無論如

何，在一個既同情又解構民族的基礎上，社運的進步論述才真正有能

力取代（或轉化）民族主義，成為真正的霸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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